
孩子也拍？
乐园开直播频现小朋友

“我们小朋友玩是没有关系的，1 米 1 就可
以……”
“往前就是我们小朋友玩的旱雪滑草……”
在抖音“动感坐标超级运动公园”直播间，

女主播一边将直播镜头对着在场馆里跑闹玩耍
的小朋友，一边以小朋友的父母为假想受众，卖
力地解说着。
在她的线上直播间中，小朋友的面容、动作

清晰可见。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容，成了主播推
销的最好佐证。
“动感坐标超级运动公园”是一家可提供蹦

床、攀岩、充气堡、大型滑梯服务，供 3岁至 50岁
顾客遛娃、团建、派对的室内游乐园。寒假来临，
放了假的孩子们成了这里的消费主力军。也正因
为这个原因，主播的带货推销词中，几乎每段话
都带了“小朋友”：
“前面的这两个大滑梯，刺激一点，需要我

们小朋友们，坐在气垫上滑下来的。相对于普通
滑梯，冲得更快一点，小朋友如果普通身高，1 米
1的话，都是可以玩的……”
无论是，画面中高频出现的未成年样貌，还

是主播推销词中高频出现“小朋友”字样，都说
明：这是一间以孩子为盈利点的直播间。
抖音官方似乎也认定了这一点。倘若在抖音

直播栏以“儿童乐园”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会出
现多家正在做直播销售的商家。“动感坐标超级
运动公园”正是其中之一。在这些来自全国各地
的儿童乐园直播间中，像“动感坐标超级运动公
园”这样，将镜头对准小朋友的直播模式，并不
少见。
例如，同样会被“儿童乐园”关键词在直播

栏中搜索出来的“嗨来享亲子乐园”。记者观察
多日发现，在“嗨来享亲子乐园”浦东店和普陀
店，其工作人员长期在游乐设施附近，架设直播
镜头，一边拍摄乐园中的实景，一边销售门票。每
逢周末乐园运行高峰，孩子们的身影，就会反复
出现在直播画面中。

记者实探：
直播悄悄在角落中进行

相较于成年人，我国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参

与直播活动管理得更为严格。早在 2021 年的
“清朗行动”中，中央网信办就明确指出，严禁
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镜直播。那么，这些将镜头
对准未成年人的商家，在直播告知环节，会更为
谨慎一些吗？
1月 31 日，记者在直播期间，实地探访了

“动感坐标超级运动公园”宝山店。记者发现，
和此前的餐饮店、汤泉馆一样，商家并不会在顾
客消费前或消费过程中，对其直播行为，进行告
知和提示。悄悄在角落中发生的直播，让顾客，
特别是儿童乐园的未成年消费者们，几乎无法
防范。
记者在现场看到，或许是因为正处于寒假期

间，这家店的顾客，几乎都是小朋友，仅有少数几
个像是家长的大人，坐在休息区，等待着玩闹的
孩子。
在场馆内主要通道的一侧角落里，站着一个

手持支架直播的年轻姑娘。她操控着镜头，来回
在面前的海洋池和背后的攀岩、滑梯区切换着。
实际观察中可以看得出，相较于在餐饮店、

洗浴中心等以成人为直播对象的同行们，儿童乐
园的主播会更为主动地切换镜头，避免将镜头长
期停留在某个孩子身上。
但是，主播所在的拍摄位置，实际上就是游

乐区一侧的休息长椅旁。主播的声音不大，穿着
与其他在休息区等候的家长没有区别，旁边未设
有任何直播提示。除了手中的自拍杆，她看上去
与一名普通的消费者无异。因此，在场馆中玩耍
的孩子们很难意识到她的存在，活泼的孩子们会
反反复复地“闯”进她的镜头，被直播到了互联

网平台。
当直播顾客行为被揭穿后，“动感坐标超级

运动公园”的反应，也与其他场馆如出一辙。经
营者回避了记者关于为何不提前告知的问题，而
是反复强调，其直播镜头并不会对着孩子的脸进
行特写拍摄。
“我们不会拍到孩子的正脸的，她是老主

播她知道的，如果拍到正脸，抖音会给她下架，
给她断播的。”动感坐标超级运动公园的经营
者说。
在得知记者确实从直播间中清晰地看到了

孩子的长相后，商家最终表示，会对直播机位进
行调整：“我们（以后）不在里面播了，我们有个
固定的地方，离孩子有 10米左右。”
记者观察发现，“动感坐标超级运动公园”

调整后的直播机位，位于场馆高处秋千项目附
近。相较于之前的直播地点，这个位置距离活动
区较远，不易出现孩子们近距离闯入镜头，被拍
摄到面部细节情况。但与之相对的，这个拍摄位
置也变得更为隐蔽，不易被顾客发现。位置调整
后，即使是成年消费者，也很难意识到，场馆中的
画面，正在被直播。

街头热议：
全民直播热，底线划在哪儿？

连日来，新闻晨报·申度新闻先后报道了在
餐饮店、理发店、美容院、洗浴中心、游泳馆、儿童
乐园等经营场所出现的乱直播行为。作为被“乱
直播”的群体，普通市民们对如今四处可见的直

播行为，有怎样的感受呢？2月 1
日，记者来到了上海市徐汇区安
福路，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

采访中，多位受访市民表示，
他们能理解，在全民直播浪潮下，
商家渴望通过开展直播活动，拓
展线上客户的行为。
但是，直播应有边界。在采访

中，记者了解到，不同的市民，其
在意的“被直播”类型和方式完
全不同。有些市民表示，自己无法
接受在特定场所，如游泳馆、医院
或美容院被直播。有些市民表示，
自己无法接受某些直播形式，如
偷拍式直播、恶搞式直播、恶意点
评类直播。还有一些市民表示，对
直播者的态度十分看重，他们可

以接受所有被直播的方式，但前提是直播者在直
播开始前，进行主动告知。
“如果是宣传的，我们不太介意，但如果是

拍无厘头，我就比较介意。”来上海旅游的周先
生说。另外，周先生特意强调，自己很介意游泳馆
内的直播镜头：“我对自己的形体没那么自信。”
周先生笑着说。
“我觉得如果我不知道自己被拍了，我其实

是没问题的。但如果直播被发现了，我会稍微有
一点点介意。”周同学说。在她看来，如果主播一
定想要直播的话，最好提前打个招呼。“除非主
播已经出名到别人能一眼认出他 /她了。”
市民严小姐表示，她能接受大部分直播行

为。但如果直播镜头对准了私人民居、医院、学
校或者他人的私密活动，她会觉得不够合适，此
外，她无法接受恶搞式直播。“如果想要直播他
人的私人行为，或者涉及单独某个人出镜，那就
一定要经过他人的同意。比如说如果想要展示
某个小姐姐的发型，那么最好能征得对方的同
意。”
市民李女士表示，自己曾经遇到过健身房直

播的情况。在她看来，是否接受“被直播”主要在
于直播者是否能够尊重和考虑被直播者的感受，
提前和被直播者打好招呼：“我觉得直播者应该
在直播前，和大家打个招呼。因为虽然我不介意，
但有的人会介意的。”此外，李女士表示，自己无
法接受在医院、美容院、洗浴中心等相对比较隐
私的空间被直播。
市民俞先生说，在他看来，直播是一种很好

的经营方式。如果直播者能够做到提前告知，他
可以接受所有的直播，但如果经营者做不到提前
告知，那么，他所有的直播类型都不能接受。
直播镜头泛滥频频扰民，代表委员热议：全

民直播热潮下，如何为肖像和隐私保护划出边
界？
从举着自拍杆穿梭在街头巷尾的街拍达人，

到竖起三脚架悄然开启线上带货生意的线下经
营者，不知不觉中，直播活动的参与者们，已打破
了直播间的界限，将自己的直播场，带到了更大
的舞台。
与全民直播热同步而来的，是频频出现的直

播扰民现象。一些出现在洗浴场所、儿童乐园、医
疗机构等敏感区域的乱直播行为，不仅侵犯了被
直播者权益，更为火热的直播经济，蒙上了一层
违法的阴霾。
怎么才能更好地规范直播行为，让直播经济

合法、有序地良性发展？在今年的上海两会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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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直播热，底线究竟该划在哪儿？
未经同意可能构成侵犯肖像权和隐私权 代表委员呼吁加强直播领域立法研究

有市民告诉晨报记者， 除了在餐饮
店、洗浴中心、游泳馆等区域，如今未经
允许对准顾客的直播镜头， 甚至出现在
了儿童游乐场所。 在一些儿童乐园直播
间中，未成年人，这群最不该出现在直播
镜头中的人， 也成了商家带货的盈利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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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给出了建议。

直播顾客？
乱直播行为已触犯多项法律法规

1月以来，新闻晨报·申度新闻栏目集中报道
了多起发生在餐饮店、美容院、洗浴中心、健身场
所等经营场所的商家未经允许悄悄直播顾客的
现象。许多遭遇“被直播”的消费者表示，商家无
孔不入的直播行为已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消费体
验。商家在直播前不告知、被发现后亦不终止的
做法，更令消费者深感无奈。
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指出，此类经营者

不顾被拍摄者意愿，肆意将镜头对准他人进行直
播的行为，已触犯多项法律法规。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张玉霞指出，商家未经同意拍摄并公
开直播，侵犯了消费者的肖像权与隐私权。《民
法典》第 1119 条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
得制作、使用、公开其肖像，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同时，商家以宣传获利为目的的直播行为，
也不符合《民法典》第 1120 条关于肖像权豁免
的规定。《民法典》第 1132 条规定，任何组织或
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
他人隐私权。她进一步指出，经营场所虽属公共
场所，但仍具有一定的私密性，顾客在此消费属
于私密活动，商家的直播行为侵害了顾客的隐
私权。
上海市人大代表、大成律师事务所顾问委

员会副主席、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党委书
记及合伙人陈峰指出，直播者未经同意在经营
场所对他人进行直播，不仅侵犯被直播者的肖
像权和隐私权，还可能构成对其个人信息安全
的侵害，并对合规经营的同行构成不正当竞
争。他表示：“如果消费者本无意公开自己的就
餐、健身等活动安排，却因被直播而泄露行踪，
直播者就涉嫌侵害其个人信息安全。如果企业
之间纷纷采取这种违法且违背商业道德的直
播方式竞争，那么相关企业还可能涉嫌不正当
竞争。”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厉明补充指
出：“此外，直播平台对直播内容负有审核责任。
对于侵害他人肖像权、隐私权的直播者，平台应
予以相应处罚。若因平台怠于履行监督职责而造
成他人损失或受到损害，平台需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如何治理？
多管齐下共治直播乱象

面对全民直播热带来的侵权乱象，多名代表
和委员建议，直播行业、监管部门以及新闻媒体
等应形成合力，多管齐下，对目前出现的直播侵
权等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厉明代表认为，一旦直播中发生侵权行为，

除被侵权当事人可通过诉讼主张民事权利外，监
管部门也应主动作为，对实施侵权行为的主播以
及未尽职履行内容审核责任的平台进行约谈或
采取进一步处罚措施。
针对当前直播侵权中存在的违法成本低、维

权成本高、侵权直播难以叫停等现象，厉明建议，
监管部门可通过发布典型案例，以“查处一案、
警示一片”的方式遏制不良风气，提升公众对同
类事件的法律认知。
此外，厉明指出，法律具有一定滞后性。在治

理直播等新兴事物的过程中，若监管部门发现某
种情形明显违背公序良俗，而现行法律法规尚无
明文约束，也可通过建议修改法律法规等方式，
推动相关管理制度的完善。
厉明代表与陈峰代表均强调，除加强监管

外，在直播侵权治理过程中，鼓励从业者提升合
规意识、加强行业自律尤为重要。“无论行业、企
业还是自媒体账号，要想长远发展，就必须建立
在合法基础上。存在法律或道德瑕疵的主体，必
然难以持久。”厉明表示。
代表们还认为，在促进直播经济良性发展过

程中，新闻媒体的参与同样重要。媒体应加强对
典型案例的宣传，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通过
新闻监督推动解决直播侵权事件中的消费者维
权难点。

边界在哪？
或可参考现有管理规范

那么，面对直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型直播形
式与内容，在实践中，监管部门、直播平台，以及
从事直播活动的主播们，该如何判断开展直播活
动的边界呢？
在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社会建设委

员会委员、上海市金源方程律师事务所主任及合
伙人金缨看来，尽管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一部专门
针对直播的管理条例，但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
正式施行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

条例》，可以作为管理直播活动的重要参考依
据。
据悉，《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

例》是我国首部以行政法规形式系统规范公共
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的法规。该《条例》
的制定和实施，旨在规范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
系统的管理，在维护公共安全与保护公民私权之
间寻求平衡。
《条例》中明确了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

统的建设主体、管理单位的义务，规定了信息的
使用与留存制度，确立了“维护公共安全所必
需”的限制安装原则，并明确将旅馆客房、学生
宿舍内部、公共浴室、哺乳室等场所设为安装
禁区。
金缨指出，在经营场所开展直播活动，未经

他人同意或者在他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
摄入在内，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他人的言行进
行了录音录像，并向全网所有人公开，因此其设
置要求和限制条件理应更为严格。《公共安全视
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可为直播镜头的管
理与规范提供借鉴。
“例如，如果某个区域，如母婴室，在《公共

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中被列为监
控设施的安装禁区，那么它当然也应被视为直播
禁区。任何直播活动在该区域内都不应被允许进
行。”金缨说。
张玉霞指出，判断直播活动开展的界限，关

键在于是否影响私人生活安宁，以及是否涉及他
人不愿为外界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与私密
信息。依据这一原则，即便是在完全开放的场所
（如马路上），如果针对特定个人进行拍摄，也可
能干扰其生活安宁，暴露其个人行踪、位置等隐
私信息；反之，若只是在拍摄风景时偶然将他人
带入画面，则通常不构成侵犯隐私。

尚存空白：代表委员呼吁加强
直播领域立法研究

代表、委员们指出，当前我国尚未制定专门
针对直播活动的单行法律。面对直播经济蓬勃兴

起、直播活动日趋全民化的新形势，加强直播领
域立法研究，加快探讨并出台一部专门规范直播
活动的法律法规，已具备扎实的现实需求基础。

张玉霞委员指出，目前，现行法律中尚无单
独针对公共场所直播的法规，相关法律法规分散
在《民法典》《网络安全法》《网络直播营销行
为规范》《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直播电商监督
管理办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之中。为了促进直播
经济的良性发展，她建议考虑对散见于各法的
直播相关规定进行整合，制定统一的直播相关
规则，明确直播行为的可为与不可为，特别是对
公共场所或涉及他人权利的直播情形予以规范
明确。
厉明代表指出，直播领域亟需针对直播内

容、直播地点、直播人员、直播方式等，建立一套
负面清单制度。
“有些场所，比如医院、学校等，是否适合开

展直播活动？一些特殊职业，是否适合开展直播
活动？一些争议性话题，是否适合在直播中讨论？
不同的内容，可以直播到哪种程度？这些都是未
来的法律所需要完善的地方。”厉明说，“直播活
动实际上需要一部详细的法律进行规范。制定一
部专门规范直播行为的法律条文，我认为是很有
必要的。”
同样，陈峰代表认为，尽管在肖像权、隐私权

的保护方面，现有法律规定已比较完善，但直播
中存在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争议，并不只存在于商
业直播领域。在“流量变现”的大背景下，一些看
似与商业无关的个人直播行为，也可能引发隐私
权和肖像权争议。
他指出：“流量是具有价值的，很多博主正

是通过不断汇聚流量，最终转化为商业利益。这
种以获取流量为目的的直播，如果随意地将不知
情的公众作为拍摄对象，也可能会侵犯他人的肖
像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安全。”

同样，陈峰建议，可以考虑加强对直播领域
的相关立法研究，通过修改现有法律法规等方
式，从立法层面为直播经济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晨报记者 张益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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